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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辦法總說明 
為加速都市更新之推動及因應一百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司法院釋字

第七百零九號解釋宣告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部分條文違憲，

本條例業於一百零八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其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事業概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與處

理實施者及相關權利人有關爭議，應分別遴聘（派）學者、專家、社會公

正人士及相關機關（構）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辦理之；同條第三項

規定，審議會之職掌、組成、利益迴避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為利各級主管機關組成審議會，爰訂定各級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設置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審議會之職掌及委員組成、人數、任期及比率等相關事項。（第二條

至第四條） 

二、審議會之召集、委員代理出席及議決之規定。（第六條及第七條） 

三、審議會委員迴避規定。（第八條） 

四、審議會得組成專案小組，必要時邀請其他專家學者、委託專業團體或

機構協助提供技術性諮商。（第九條） 

五、審議會應公開之資訊。（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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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設置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

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法源依據。 

第二條 各級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

會（以下簡稱本會）職掌如下： 

一、關於事業概要擬訂、變更之審議事

項。 

二、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變更

之審議事項。 

三、關於權利變換計畫擬訂、變更之審

議事項。 

四、關於權利變換有關權利價值爭議之

協調事項。 

五、處理實施者與相關權利人有關爭議

之協調事項。 

六、其他有關都市更新之交議及研究建

議事項。 

本會職掌說明如下： 

一、配合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第一款至第

三款明定事業概要、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應由各級主管機

關組成審議會進行審議。 

二、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土地所有權人

等對其權利價值有異議，如個案經聽

證程序者，其救濟程序依本條例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免除訴願及其先

行程序，逕提行政訴訟；如個案有本

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

形免聽證者，其行政救濟則應遵循訴

願及其先行程序，始得再提行政訴

訟。本條例第五十三條規定異議之審

議核復程序，屬訴願先行程序，其應

以權利變換計畫未經聽證程序為適

用對象，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其權利價

值有異議，須由主管機關進行審議核

復，爰依本條例第五十三條規定，將

該權利價值爭議明定為第四款職掌

事項。 

三、考量都市更新審議過程中，實施者與

相關權利人間可能就容積獎勵申請、

建築規劃設計、分配或選配原則、拆

遷安置內容、費用負擔等事項有爭議

須協調，爰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明定第五款職掌事項。 

四、都市更新涉關業務龐雜，與建築、地

政、財務、法律、都市計畫、環評、

樹木保護、交通、古蹟保存均有相關，

須配合個案或政策進一步研議，並提

供具體建議，爰明定第六款職掌事

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七人， 一、本會委員應包含主管業務及有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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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各級主管機關首

長或其指派人員兼任，一人或二人為副

召集人，由各級主管機關首長指派人員

兼任；其餘委員，由各級主管機關就下

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主管業務及有關機關（單位）之代

表。 

二、具有都市計畫、建築、景觀、社會、

法律、交通、財務、土地開發、估

價、地政或其他相關專門學識經驗

之專家學者。 

三、關注都市更新事務之民間相關團體

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委員，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 

（單位）代表、都市更新相關專門學

識經驗之專家學者，以及關注都市更

新事務之民間相關團體或社會公正

人士，爰訂定第一項各款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本會委員為專家學者、民

間相關團體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之

比率規定。 

三、為保障委員任一性別比率，爰訂定第

三項。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

(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

本職進退。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委員，

續聘以連續三次為限，且每次改聘不得

超過該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 

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補聘委員

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及

出缺補聘之任期。 

二、第二項規定專家學者、民間相關團體

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續聘以連續三

次為限。另為維持本會議事穩定，其

改聘不得超過該等委員人數二分之

一。 

第五條 本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各級主管

機關主管業務及有關機關(單位)人員

派兼之。 

本會工作人員之派兼規定。 

第六條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會

議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

召集人一人代理主席；副召集人亦不克

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

席。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第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委員，因故不能親自

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參與會議

發言及表決。 

本會召集及委員代表出席之規定。 

第七條 本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

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前項委員應出席人數之計算方式，

本會會議出席及議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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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扣除依第八條規定迴避之委員人數，

作為委員總數之基準。 

第八條 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

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本會委員迴避規定。 

第九條 本會為審議案件或處理爭議需

要，得推派委員或指派業務有關人員組

成專案小組調查並研擬意見，提供會議

討論或參考。必要時，並得邀請其他專

家學者、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提供

技術性諮商。 

為增進本會職掌效能，本會得視議案需要

組成專案小組調查，並得邀請學者專家、

專業團體或機構提供諮商。 

第十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與案情有關

之人民或團體代表列席陳述意見，並於

陳述意見完畢後退席。 

本會得邀請與案情有關之人民或團體代

表，於會議中列席說明意見。 

第十一條 本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

給職。 

依改制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九十三年六

月二十四日局給字第○九三○○六二八

六四號函：「…各機關爾後訂定或修訂組

織法規時，有關兼職人員兼職酬勞之條

文，請統一訂定為『…兼任人員均為無給

職』。」爰明定本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

給職。 

第十二條 本會委員名單、會議議程及會

議紀錄等相關資訊，各級主管機關應公

開於網際網路。 

本會委員名單、會議議程及會議紀錄等資

料，應資訊公開。 

第十三條 本會所需之經費，應於各級主

管機關年度預算中編列之。 

本會經費由年度預算中編列。 

第十四條 本會決議事項，以各級主管機

關名義行之。 

本會之決議，應以各級主管機關名義行

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